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傅承义青年科技奖管理办法 

 

第一条 傅承义地球物理基金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专款设立。 

  第二条 该项基金的宗旨是：热爱祖国，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优良

的职业道德；促进地球物理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鼓励青年地球物理工作者（45 岁以下，

含45岁 ）的创新性工作。 

  第三条 傅承义青年科技奖评委会由五名专家组成，该奖每年评选一次，授予过去五年在地球

物理学科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青年地球物理工作者，获奖人数不得高于本年度总受理数的 40%。 

  第四条 评选结果在学会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最后获奖

人名单。 

  第五条 第五条颁发证书及奖金，奖金金额人民币伍仟元整。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傅承义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均可以书面形式向学会秘书处推荐候选人，推荐截止日期为

当年 6月 30 日。 

  第二条 被推荐人须在当年 6月 30 日前提交反映候选人工作业绩（3000 字以内）的材料以及

相关的证明材料（包括近五年正式发表的论文、国内外的评述和引用情况等），一式五份，报送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秘书处。 

  第三条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以及宁缺勿滥的原则，评奖委员会对被推荐人进行评审，

并通过投票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将在学会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

议，确定获奖人名单。 

  第四条 获奖人须到年会上做报告，颁发证书及奖金，奖金金额人民币五千元整。 

  第五条 评选委员若为推荐人或为申请人，该委员应实行回避，评选委员会另选合适专家替代

该委员的评选工作。评选委员会不接收自我提名，不实行异议程序，也不处理任何成果争议。 

  该决定经第十一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讨论修改通过，2025 年元月 1日开始实行，解释权属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 


